
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实施办法

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实施办法是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答辩工作的基

本章程，申请人的申请资格参照北京体育大学各专业培养方案的有关规定审核，毕业论文的评审参

照各专业培养方案中的要求进行。 

一、申请人资格 

（一）递交申请材料 

申请博士、硕士学位，必须于每年五月前，同等学力人员申请人必须于每年十月前，向北京体

育大学学位办公室递交有关毕业（学位）审核材料。须递交答辩申请表；同等学力人员须递交单位

介绍函、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结业证书、结业成绩单、外语合格证书和科研成果目录。经学位办

公室审查后，对符合北京体育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和完成本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申请者，由

学位办公室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方可接收其答辩申请。 

（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

对所有的学位申请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合格者进入双盲评审；不合格者取消当年学位

申请资格。 

（三）双盲评审

博士学位申请者，须通过同行专家的双盲评审，评审结果通过的，即可毕业，可接受其学位答

辩申请；未通过的，不接受当年学位申请。具体要求见《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实

施办法》。 

（四）预答辩

硕士学位申请者，须通过各分委员会组织的预答辩，预答辩结束后由答辩专家从网上填写评议意

见，2/3 专家评议通过者进入正式答辩；未通过者按预答辩专家意见修改论文，经导师同意后提交参

加正式答辩的申请，各分委员审核、决定是否参加正式答辩。 

（五）递交答辩论文和相关材料。 

二、答辩委员会组成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六人组成，主席一人、�评阅人两人、答辩委员两人、秘书一人。主

席一般由北京体育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担任，评阅人一般由校内外正高职称专家担任，答辩委

员由副高以上职称专家担任。答辩委员会成员中校外专家一般不少于二人。 

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四人组成，主席兼评阅人一人、评阅人一人、答辩委员一人、秘书一人。

主席兼评阅人一般由北京体育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担任，答辩委员会的评阅人和委员均由校内

副高职称以上专家担任（由于学科评审需要，可聘请一位校外评阅人），同等学力申请人答辩委员会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文件要求，评阅人由校外专家担任，委员均由校内副高职称以上专家担任。 

答辩委员会中的评阅人，必须是相关专业的专家。跨学科的研究论文，必须聘请一位所涉及学

科的专家进入答辩委员会。导师不进入答辩委员会；也不得聘请非相关专业的人员进入答辩委员会。

申请学位的申请人，不参加本次的论文评审工作。 

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申请人的五位同行评议专家组成（特殊情况可适当调整）；硕士答

辩委员会组成由研究生院通过专家库随机抽取拟聘请的名单，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统一

聘任。 

论文答辩每年上、下半年各安排一次，上半年答辩开始时间为五月，下半年答辩开始时间为十

一月，由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统一安排。 



三、答辩委员会成员职责 

（一）认真贯彻“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的原则，做好答辩工作。

（二）熟悉对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三）论文答辩会之前，仔细阅读论文的文本及附件，必要时可与学位办公室联系查阅原始材

料，按学位论文的要求做出评价。 

（四）评阅人如对论文持否定意见，必须在预定论文答辩会召开的前一周告知学位办公室，以

便决定是否答辩或需否对答辩日期进行必要的调整。 

（五）准时参加预备会、论文答辩会和评议会。会前做好准备，会上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力

求实事求是，尊重科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六）在论文答辩会上，围绕论文所研究的问题或答辩委员会想要了解的主要问题进行严肃认

真的科学质辩，提问要简明，态度要和蔼。 

（七）对论文评议结果进行表决时，要认真负责地考虑，不讲关系，不投违心票。

（八）对答辩委员会所讨论的一切问题严格保密。

四、论文评审 

答辩委员会论文评审工作由答辩主席负责。学位办公室在论文答辩前二十天将论文送交答辩委

员会成员, 答辩委员会成员按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对论文进行评审。 

论文评阅人要对论文写出书面评语，并对是否推荐参加本次论文答辩表示明确意见，答辩前一

周交给答辩委员会主席。如遇两名评阅人的意见均属否定时，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同意，可不予审

核, 该次申请无效；如遇一名评阅人的意见属否定时，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同意，将再聘请一名评

阅人进行评阅。如评阅意见属否定时，本次申请无效，并将评阅结果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评审的意见，要写入答辩委员会决议中。如须修改的，要明确修改意见，并

写明对修改时间的要求。评审结果分为通过和修改通过，修改时间分为两周修改、六个月修改、十

二个月修改。评审结果分别对应以下四种处理方法：（一）质量较高，合乎标准，不用修改，直接推

荐（推荐票第一格）。(二)质量较好，基本符合标准，而有非主要部分须稍加修改即可达到要求。按

要求两周内修改，并由答辩委员会复审合格后推荐（推荐票第二格）。(三)论文存在一些主要问题，

达不到标准要求，须进行较大或较长时间修改。答辩委员会提出修改意见，按要求半年内修改，并

由答辩委员会复审合格后推荐（推荐票第三格）。(四)论文质量较差，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修改。

答辩委员会提出修改意见，按要求一年内修改，并由答辩委员会复审合格后推荐（推荐票第四格）。

评审结果按得票三分之二计算，不足三分之二按下一档处理。 

答辩委员会将评审结果写入答辩决议书后，经主席签字生效。在答辩委员会评议会后，委员会

将答辩决议书、评阅人评议意见和推荐票等答辩材料和论文交给主席，并转交学位办公室备案(可由

秘书代办)。 

五、答辩委员会秘书职责 

答辩委员会另聘请秘书一人，履行以下职责：分发答辩用论文、答辩日程、聘书及评议书；负

责接送外单位答辩委员；协助答辩主席搞好答辩组织工作；负责做好答辩记录、填写有关决议；整

理全部答辩材料上报学位评定委员会(�交到学位办公室)。对评议结果保密。 

六、论文答辩的程序: 

（一）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会开始并向与会者介绍申请人资格审查情况；

（二）答辩委员会主席向与会者介绍答辩委员会成员；

（三）申请人报告论文(博士不超过三十分钟；硕士不超过二十分钟)；

（四）提问、答辩(博士不超过四十分钟；硕士不超过三十分钟)；



（五）答辩委员会对论文及答辩进行评议；

（六）答辩委员会对论文进行投票表决并将结果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七）答辩委员会主席向申请人通报评议结果。

七、学位委员会审核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每年的六月和十二月召开会议，对答辩委员会推荐授予学位的论文进行评

审。评审程序由学位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确定。到会委员达到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会议决议有效。

投票结果按照到会委员的三分之二计算，不足三分之二按下一档次计算结果。 

八、监督举报 

如发现在以上环节中，包括毕业资格审核、学位申请、论文答辩过程中有违法、违规现象，提

供假成绩，制造假论文，抄袭和剽窃他人论文成果行为的，请积极向研究生院举报。情况属实的将

取消申请人毕业（学位）申请资格。 




